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董事谭丽霞女士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此次会议，委托董事梁海山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刘

峰先生、吴澄先生、武常岐先生、Zhou� Honbo先生、彭剑锋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梁海山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宫 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冀晓娜

公司负责人梁海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宫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冀晓娜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60,318,130,340.60 49,688,316,696.42 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29,220,951.14 11,128,546,487.49 22.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3,150,519.79 4,893,386,259.66 2.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6,555,676,185.50 60,627,185,163.81 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7,807,569.33 2,761,562,189.73 2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082,418,672.45 2,669,479,686.32 1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7.70 29.07

减少

1.3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283 1.028 24.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277 1.026 24.46

备注：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推进网络化战略，通过颠覆性的差异化产品创新，强化渠道网络建设，保持业绩有

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2013年3季度单季度，空调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8.2%、洗衣机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8.7%、冰箱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5%、 热水器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7%（热水器业务因将更多的销售职能转移至渠道综合服

务业务,对其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72,65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34 629,342,412

无

海尔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9 536,305,382

无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8 80,298,88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

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8 39,999,999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

3

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34 36,100,00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未知

1.12 30,192,802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11 29,915,498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07 28,872,975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99 26,808,824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FH002

沪

未知

0.96 25,922,159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629,342,412

人民币普通股

海尔集团公司

536,305,382

人民币普通股

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0,298,880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

3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0,192,80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915,49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28,872,97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6,808,82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25,922,159

人民币普通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42.08%，主要是未到期结算票据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48.60%，主要是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65.22%，主要是预付工程及设备款余额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39.54%，主要是已计提未收取的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5）应收股利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联营投资公司宣告股利分配所致。

（6）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356.33%，主要是应收节能补贴款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下降63.90%，主要是期末未认证的增值税发票减少所致。

（8）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下降50.52%，主要是完成入储土地的处置所致。

（9）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41.57%，主要是购买智能化、自动化制造投资设备所致。

（10）商誉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收购非同一控制下资产，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

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所致。

（11）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39.78%，主要是未到期结算票据增加所致。

（12）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46.92%，主要是预收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13）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99.95%，主要是应交增值税、所得税增加所致。

（14）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244.49%，主要是已计提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5）应付股利较期初增加648.35%，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尚未支付已宣告分配的股利增加所致。

（16）未分配利润较期初增加39.24%，主要是本期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17）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期初增加136.82%，主要是境外子公司外币折算所致。

（18）财务费用较同期增加48.45%，主要是汇率变动，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19）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增加660.67%，主要是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增加，本期计提的坏账损失和存货

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20）营业外收入较同期增加311.05%，主要是本期完成入储土地的处置及其他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1）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293.30%，主要是本期完成入储土地的处置及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22）所得税费用较同期增加36.16%，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23）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同期下降1258.52%，主要是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以非公开增发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相关方案。该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尚待商务部原则批复及证监会核准。 详情请参见公司分别于2013年10月8日、10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A股发行预案、相关董事会

决议公告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有履行

期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其他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海尔集团

公司

2011

年

1

月，公司接到海尔集团公司《关于进一步支持青岛

海尔发展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的函》， 海尔集团在

函件中承诺为进一步促进青岛海尔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全

球家电龙头企业，将青岛海尔作为旗下家电业务整合平台，

自

2011

年起，在五年内拟通过资产注入、股权重组等多种

方式支持青岛海尔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做大做

强。 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

2011

年

1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青岛海尔关于控股股东

进一步支持青岛海尔发展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的

公告》（临

2011-001

）。

是 是

减少关联交

易

是 是

3.4� �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海山

2013年10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先生、 总经理林志强先生及财务总监黄智俊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2,927,151,665.02 11,643,148,285.96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55,220,792.93 6,041,716,029.47 10.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975,948.17 -227,376,577.11 317.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631,681,166.08 2,352,635,306.20 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550,668.56 666,711,274.21 1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648,790,870.33 405,629,111.67 5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2.02 11.30

增加

0.7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3 0.46 15.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3 0.46 15.22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36,35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的股份数量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2 505,759,725 0 417,330,000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0 245,448,074 94,505,422 184,50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3.05 44,000,000 0

未知

王正荣 境内自然人

2.41 34,86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9 27,299,797 0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稳健分层型财

富

1

期指定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26 18,13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3 14,807,234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98 14,147,855 0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86 12,360,0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12,011,966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

505,759,725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150,942,652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4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正荣

34,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299,797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稳健分层型财富

1

期指定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8,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807,234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14,147,855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2,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2,011,966

人民币普通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票据与年初相比增长30.15%，主要系对外销售增加承兑汇票结算所致；

2、其他应收款与年初相比增长31.59%，主要系对外付款未结算所致；

3、存货与年初相比增长41.17%，主要系日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备货所致；

4、短期借款与年初相比增长56.92%，主要系贷款增加所致；

5、长期借款与年初相比减少23.05%，主要系归还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6、应付账款与年初相比增长59.97%，主要系增加设备采购所致；

7、预收款项与年初相比增长72.47%，主要系预收部分货款所致；

8、应付利息与年初相比增长94.97%，主要系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9、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71.19%，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0、收到的税费返还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55.25%，主要系产品出口增长，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1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7.97%，主要系员工工资增长和新增部分员工

所致；

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4.07%，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净利润大幅增长、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金额大幅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及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决定向包括三安集团在内的不超

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30,000万元，投入芜湖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三安集团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10%。具体发行价格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

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由董事会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

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该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5月28日、2013年6月18日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的申请材料已上报中国证监会，尚在审批之中。

2、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将新增国际先

进的20台单腔机或者5台四腔连体机氮化镓MOCVD设备及扩充部分LED芯片产线。 厦门市政府及厦门市思明

区人民政府为鼓励、支持光电产业发展，将参照厦门市火炬园对下辖企业进口MOCVD设备实行补贴的扶持政

策（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6月1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告）。 目前，该批设备已到3台连体机，处于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在本年第四季度将贡献产能。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秀成

2013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3-061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13年10月30日上午9点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全文的议案。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3-062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2年10月30日上午10点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柯永瑞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全文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和《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13年第三季度

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客观公正、真实可

靠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并承诺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未发现参与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1�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本公司董事共12名，全部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1.3� �本公司第三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1.4� �本公司董事长林复、行长胡昇荣，财务负责人及财务部门负责人刘恩奇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千元

) 426,099,709 343,792,154 23.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千元

) 26,383,471 24,618,327 7.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8.89 8.29 7.2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52,131,355 2356.5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7.56 2373.24

报告期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注

营业收入（千元）

2,594,095 7,717,847 27.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1,015,156 3,418,707 29.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千元

)

1,013,285 3,408,267 28.5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4 1.15 30.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4 1.15 30.7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0.34 1.15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15 13.31

增加

0.8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14 13.27

增加

0.83

个百分点

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是指2013年7-9月期间相关财务指标与2012年7-9月期间相关财务指标的

比较情况。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千元）

营业外收支净额（净收入为

-

）

-19,114

所得税影响额

4,7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895

合计

-10,440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0,57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法国巴黎银行

376,520,789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5,996,746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333,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法国巴黎银行（

QFII

）

103,780,304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634,346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3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3,608,274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3,498,847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纺织产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32,256,571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29,812,784

人民币普通股

注：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比例为24.99%。 法国巴黎银行与法国巴黎银行 （QFII） 合并计算， 合计

16.18%。

§3银行业务数据

3.1�公司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存款总额

260,037,103 213,655,802 166,424,285

其中：对公活期存款

81,729,134 71,611,899 62,432,060

对公定期存款

131,626,240 105,743,752 80,395,930

活期储蓄存款

14,052,730 10,202,200 7,735,542

定期储蓄存款

32,468,727 25,809,391 15,619,113

其他存款

160,272 288,560 241,640

贷款总额

142,054,505 125,268,655 102,804,969

其中：对公贷款

113,748,116 101,676,507 82,065,520

个人贷款

23,958,600 19,597,057 16,833,245

贴现

4,347,789 3,995,091 3,906,204

同业拆入

16,216,920 12,900,208 9,477,617

贷款损失准备

3,702,630 3,306,469 2,601,135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净额

27,629,062 28,072,546 25,498,109

核心资本净额

22,236,297 22,730,075 20,038,319

附属资本净额

6,353,659 6,203,170 6,203,274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224,243,620 185,107,391 168,253,765

资本充足率

(%) 12.20 14.98 14.96

核心资本充足率

(%) 9.81 12.13 11.76

3.2公司补充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

） 标准值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 平均 期末 平均 期末 平均

资产利润率

- 1.18 1.26 1.28 1.35 1.29 1.32

资本利润率

- 17.75 18.59 17.35 18.22 15.87 16.14

净利差

2.08 - 2.25 - 2.42 -

净息差

2.28 - 2.49 - 2.66 -

资本充足率

≥8 12.2 13 14.98 13.83 14.96 13.05

核心资本充足率

≥4 9.81 10.48 12.13 10.94 11.76 11.65

不良贷款率

≤15 0.92 0.89 0.83 0.78 0.78 0.84

存贷款比例

人民币

≤75 54.18 53.51 57.37 57.56 61.51 59.06

外币

≤85 72.22 84.2 113.06 75.76 86.78 96.70

本外币

54.63 54.29 58.63 57.91 61.77 59.39

资产流动性比

例

人民币

≥25 42.73 42.92 36.06 38.62 39.21 40.97

外币

≥60 19.63 34.65 84.83 60.56 15.72 46.80

拆借资金

拆入资金比

≤4 6.56 6.02 6.04 4.93 5.74 3.96

拆出资金比

≤8 1.74 2.18 4.46 4.74 5.26 3.58

利息回收率

- 98.1 98.12 98.15 99.00 99.40 99.23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2.28 2.95 4.37 2.96 2.28 2.90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19.16 19.84 21.96 19.81 18.97 23.68

拨备覆盖率

- 284.3 292.91 316.74 336.81 323.98 283.75

成本收入比

- 29.72 27.4 29.86 28.85 30.97 30.00

3.3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五级分类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与上年

同期增减比

例（百分点）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正常类

137,365,882 96.70 120,857,682 96.48 98,785,398 96.09 0.48

关注类

3,386,242 2.38 3,367,066 2.69 3,216,705 3.13 -0.62

次级类

851,890 0.60 639,913 0.51 372,731 0.36 0.16

可疑类

381,758 0.27 372,707 0.30 362,703 0.35 -0.01

损失类

68,733 0.05 31,287 0.02 67,432 0.07 -0.01

总额

142,054,505 100.00 125,268,655 100.00 102,804,969 100.00 -

§4�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超过30%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主要会计项目 报告期末

较上年度期末

/

上年

同期

（

%

）

原因说明

拆出资金

4,313,211 -54.76

拆放境内其他银行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7,607,936 30.49

增持交易性金融、企业债券

应收利息

3,762,348 54.63

生息资产规模增长，计提利息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1,357,549 48.06

可供出售金融、企业债券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35,925,597 31.34

持有至到期金融债券增加

证券投资

－

贷款及应收款项

57,262,546 89.66

对他行理财产品、 信托和资管计划受益

权等投资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764,598 43.0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74,196,295 69.34

同业定期存款增加

应付利息

3,619,681 42.66

存款及同业负债增加，计提利息增加

未分配利润

8,345,601 36.09

净利润增长

投资收益

206,000 -45.82

交易差价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7,161 -313.32

交易性债券、衍生金融工具市值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658,267 43.71

利息及手续费收入等应税收入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448,176 -550.9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下降

4.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根据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苏银监复〔2013〕312号）《江苏银监局关于筹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分行的批复》，盐城分行于2013年7月1日获批筹建。

（2）根据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浙银监复〔2013〕430号）《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开业的批复》，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于2013年7月12日获批筹建。

（3）根据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京银监复〔2013〕573号）《北京银监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辰支行开业的批复》，北京北辰支行于2013年9月6日正式开业。

（4）根据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京银监复〔2013〕690号）《北京银监局关于筹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通州支行开业的批复》，北京通州支行于2013年9月16日获批筹建。

（5）根据中国银监会无锡监管分局（锡银监复〔2013〕102号）《无锡银监分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支行开业的批复》，无锡锡山支行于2013年9月27日正式开业。

（6）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设立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115号），本公司

发起设立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12日正式开业。

4.3�公司及持股5%以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2007年6月8日，巴黎银行出具《承诺函》，同意与持有公司类似股权比例的中国股东享有同等的地位，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放弃与公司《战略联盟合作协议》项下包括“巴黎银行持续持股” 、

“需磋商事项” 及“巴黎银行的代表与借调人员” 等条款规定的相关特殊权力的行使。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复

2013年10月30日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 � �编号:�临2013-02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公司杭州分行会议室召

开。林复董事长主持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列席的监事及高管人员共14人，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为了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本公司拟于2014年至2016年期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不超过200亿元

的金融债券。 各次发行债券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期，票面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品种或浮动利率品种或两者按比

例组合，各次债券募集资金可专项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或涉农贷款、或主管机关许可的其他资金用途。

三、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特别授权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授权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事项授权：授权董事会负责本次金融债券的实施事宜，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动而适时调整本次金融

债券的发行条款；（二）在发行额度内特别授权：1、授权行长胡昇荣先生代表本行办理本次金融债券发行业务

的相关具体事宜；并授权行长胡昇荣先生在监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监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在股东大会确

定的发行方案范围内对发行条款作适当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发行金额的确定、债券期限、利率方式、募集资金用

途等）；2、授权行长胡昇荣先生采取为完成本次金融债券发行所需要的其他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聘请必要的承

销机构、债券信用评级机构、法律顾问或其他专业人士）。

四、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业务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本公司拟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业务，将依法拥有

的部分优质信贷资产托予受托机构、并由受托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交易所发行市场资产支持证券。

五、关于审议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联董事林复、胡昇荣、徐益民回避表决）

六、关于设立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七、关于设立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八、关于参与昆山鹿城村镇银行改制并确认法人股权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本公司持股为1.1亿股，持股比例不变，仍为51%。

九、关于参与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股份制改造并增资的议案

同意12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目前本公司为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的副理事行单位，持有60万股权。 本次股份制改造后，本公司拟

增资到2500万元，持股比例为5%。

上述第二、三、四、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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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鑫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20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正常的银行业务往来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

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 所有关联交易

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任何负面影响。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该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方介绍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与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联合组建，总部设在上海市。注册资本2亿

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1.6亿元，占比80%；南京高科出资0.4亿元，占比20%。

二、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本公司拟与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其中包括同业资金拆借和存放、 债券回购等授信类业

务，及理财产品聘请投资顾问、基金产品代销等非授信类业务，给予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亿元人民币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可。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作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平、客观的规则，对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20亿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进行了核查。 现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经对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亿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亿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应

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定价。 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亿元

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出席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并将提交公

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规。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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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3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3年10月26日以送达、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事，本次

会议于2013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4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3名，董事施国琴

女士缺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哈尔滨三岭水泥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哈尔滨三岭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岭水泥"）成立于2006年11月，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

区，经营范围为生产水泥和熟料、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售后服务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00万元，CRH公司（英

文全称"CRH� plc"）全资拥有的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三岭水泥100%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2】第119号资

产评估报告，截止2012年10月31日，三岭水泥在成本加和法下评估结果：总资产账面值25,765.23万元，评估价值

22,104.80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16,458.45万元，评估价值16,217.70万元；净资产账面值9,306.77万元，评估价值5,

887.10万元，增值-3,419.67万元，增值率-36.74%。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2013】1499号审计报告，

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三岭水泥总资产为173,310,537.37元，总负债为166,307,629.23元，净资产为7,002,908.14元，

2012年度三岭水泥实现营业收入70,541,784.04元，净利润-133,600,167.78元；截止2013年8月31日，三岭水泥总资

产为158,505,777.10元，总负债为184,441,055.01元，净资产为-25,935,277.91元，2013年1-8月三岭水泥实现营业收

入24,821,725.33元，净利润-32,938,186.05元。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经营需要，按照公司建材产业发展规划，鉴于三岭

水泥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影响力，现同意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782.30万元收购CRH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三岭水泥100%股权。 股权收购完成后，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三岭水泥

100%股权。 双方约定，如果交割、移交的资产比照评估报告缺失或不具有应有的使用性能，则按照评估价值双方

协商后抵减股权转让价款，如果交割、移交的负债存在审计报告列明的负债之外的债务，则等额减少股权转让

价款，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将不承担在三岭水泥交割完成前关于三岭水泥的任何损失。

由于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26%股权， 本次三岭水泥股权

出售方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同受CRH公司控制，因此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此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3-046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5,782.30万元收购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哈尔滨三岭水

泥有限公司100%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过去12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提升公司建材产业在黑龙江省的规模实力，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经营需要，按照公司建材产业发展规划，鉴于哈尔

滨三岭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岭水泥"）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影响力，同意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

限公司出资5,782.30万元收购CRH公司（英文全称"CRH� plc"）全资拥有的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三岭

水泥100%股权，股权收购完成后，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三岭水泥100%股权。

2013年10月30日，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与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长春签署了《股权购售

协议》。

由于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26%股权，本次三岭水泥股权出

售方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同受CRH公司控制，因此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同一关联

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荷兰莱斯韦克

法定代表人：Erkamp,� Petrus� Johannes� Maria

注册资本：EUR� 18,000

经营范围：金属结构及结构部件的制造

主要股东：CRH�欧洲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CRH公司

截止2012年12月31日，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41.2万欧元， 总负债为2,664.2万欧元， 净资产为

-123万欧元，2012年实现净利润为-0.1万欧元。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实际控制人CRH公司总资产为211.68亿欧元， 总负债为105.95亿欧元， 净资产为

105.73亿欧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86.59亿欧元，净利润为5.54亿欧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三岭水泥成立于2006年11月，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经营范围为生产水泥和熟料、销售自产

产品、提供售后服务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00万元，CRH公司（英文全称"CRH� plc"）全资拥有的CRH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三岭水泥100%股权。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2】第119号资

产评估报告，截止2012年10月31日，三岭水泥在成本加和法下评估结果：总资产账面值25,765.23万元，评估价值

22,104.80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16,458.45万元，评估价值16,217.70万元；净资产账面值9,306.77万元，评估价值5,

887.10万元，增值-3,419.67万元，增值率-36.74%。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2013】1499号审计报告，

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三岭水泥总资产为173,310,537.37元，总负债为166,307,629.23元，净资产为7,002,908.14元，

2012年度三岭水泥实现营业收入70,541,784.04元，净利润-133,600,167.78元；截止2013年8月31日，三岭水泥总资

产为158,505,777.10元，总负债为184,441,055.01元，净资产为-25,935,277.91元，2013年1-8月三岭水泥实现营业收

入24,821,725.33元，净利润-32,938,186.05元。

目前，三岭水泥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不存在公司为三岭水泥担保、委托三岭水泥理财以及三岭水

泥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经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与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协商，依据三岭水泥净资产评估价值，

确定三岭水泥100%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7,823,000.00元；

2、协议签订生效，并完成交割后，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与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另行协商确定

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间，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以人民币支付；

3、如果交割、移交的资产比照评估报告缺失或不具有应有的使用性能，则按照评估价值吉林亚泰集团建材

投资有限公司与CRH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协商后抵减交易价款；如交割、移交的负债存在审计报告列明的负债之

外的债务，则等额减少股权转让价款；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将不承担在三岭水泥交割完成前关于三

岭水泥的任何损失；

4、协议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提升公司建材产业在黑龙江省的规模实力，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13年10月29日召开的2013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4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3名，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5位独立董事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张德林先生、刘长生先生、张俊先先生、杜婕女士、高志昌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

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此次股权收购符合亚泰集团建材产业发展规划，有利于亚泰集团资金、资

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做大做强主业。 交易价格体现了公平性、公允性，未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2、中科华评报字【2012】第119号资产评估报告；

3、中准审字【2013】1499号审计报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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